
 

110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第  次正(增)額錄取人員專業技能訓練成績清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  第   教室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訓練期間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

學號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類科名稱 資位 
本質 
特性 

課程 
成績 

總成績 備註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填表說明： 

1、 總成績=本質特性*20%+課程成績*80% 

2、 成績之計算，均計算至小數點第2位，小數點第3位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。 

附件11 


